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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8E_E4_BA_BA_E6_c36_326913.htm （１９９０年９月

７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３３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

眷权益保护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于１９９０年９月７日通过，现

予公布。自１９９１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 杨尚昆 １９９０年９月７日第一条 为了保护归侨、侨眷的

合法的权利和利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二条 归侨是指

回国定居的华侨。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 侨眷是

指华侨、归侨在国内的眷属。 本法所称侨眷包括：华侨、归

侨的配偶，父母，子女及其配偶，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

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同华侨、归侨有长期抚养关

系的其他亲属。第三条 归侨、侨眷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

民的权利，并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的义务，任何组织

或者个人不得歧视。 国家根据实际情况和归侨、侨眷的特点

，给予适当照顾，具体办法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有关主管部

门规定。第四条 国家对回国定居的华侨给予安置。第五条 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归侨人数较多地区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应

当有适当名额的归侨代表。第六条 归侨、侨眷有权依法组织

社会团体，维持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进行适合归侨、侨

眷需要的合法的社会活动。 归侨、侨眷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

的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第七条 国

家对安置归侨的农场、林场等企业给予扶持，任何组织或者



个人不得侵占其合法使用的土地，不得侵犯其合法权益。 安

置归侨的农场、林场等企业可以根据需要，合理设置学校和

医疗保健机构，国家在人员、设备、经费等方面给予扶助。

第八条 归侨、侨眷投资举办工商企业，投资开发荒山、荒地

、滩涂，或者从事农业、林业、牧业、副业、渔业生产，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支持，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第

九条 归侨、侨眷在国内举办公益事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给

予支持，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归侨、侨眷接受境外亲友

自愿捐赠的物资用于公益事业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并

享受减征或者免征关税的优惠待遇。第十条 国家依法保护归

侨、侨眷在国内私有房屋的所有权。 国家建设依法征用、拆

迁归侨、侨眷私有房屋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给予相应补偿和妥善安置。第十一条 归侨学生、归侨子女和

华侨在国内的子女升学、就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照顾

。第十二条 国家保护归侨、侨眷的侨汇收入。第十三条 归侨

、侨眷有权继承或者接受境外亲友的遗产、遗赠或者赠与。 

归侨、侨眷有权处分其在境外的财产。第十四条 归侨、侨眷

与境外亲友的往来和通讯受法律保护。第十五条 归侨、侨眷

申请出境，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审批。 归侨、

侨眷确因境外直系亲属病危、死亡或者限期处理境外财产等

特殊情况急需出境的，有关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申请人提供的

有效证明及时审批。第十六条 国家保障归侨、侨眷出境探亲

的权利。 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事业单位的归侨、侨眷职工，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出境探亲的待遇。第十七条 归侨、侨

眷有权出境定居。 离休、退休、退职的归侨、侨眷职工出境

定居的，其离休金、退休金、退职金照发。第十八条 归侨、



侨眷申请自费出国学习，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照顾。第十

九条 国家对归侨、侨眷在境外的正当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国际惯例，给予保护。第

二十条 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归侨、侨眷有权

要求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处理，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一条 国务院根据本法制定实施办法。 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法和国务院的

实施办法，制定实施办法。第二十二条 本法自１９９１年１

月１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